附

[bookmark: _GoBack]中华老字号信息变更备案材料
（供商务主管部门和中华老字号企业参考）

一、变更申请
清晰说明信息变更申请内容，详细描述信息变更的理由和应履行的行政管理程序（包括企业信息登记、注册商标及必要的审批程序）完成情况，同时须由相关企业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并对材料真实性作出承诺。
二、证明材料
与变化事项相关的企业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以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批文件等证明材料，并根据不同情形分别提供以下材料：
情形1：企业名称变化前后的企业为同一主体。
1.企业登记机关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等证明企业名称变化前后的企业为同一主体的证明材料；
2.变化后的企业营业执照。
3.变化前后的商标权利证明材料（商标注册证、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等）。
情形2：所有权或使用权变化前后的注册商标为同一主体。
1.变化前后的商标权利证明材料（商标注册证、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等）；
2.商标注册人或注册地址发生变化的，须提供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受理文件。
情形3：企业名称变化前后的企业非同一主体，但变化前后的企业之间具有明确关联关系。
1.原企业和新企业营业执照；
2.变化前后两个企业主体的关联性证明材料（股权证明文件、股权穿透图等，国有企业可提供国资委或上级公司批复文件）；
3.变化前后的商标权利证明材料（商标注册证、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等）；
4.原企业仍存续经营的，须提供原企业与新企业经营范围严格区分的证明性文件，并承诺不在其他非相关业务开展过程中使用“中华老字号”名义。
情形4：企业名称变化前后的企业非同一主体，且变化前后的企业之间不具有明确关联关系。
新主体须将原主体拥有的中华老字号相关内容整体承接。在提供“情形3”所需材料的基础上，补充提供新企业整体承接原企业“中华老字号”商标、业务、生产技艺等内容的相关材料。
情形5：注册商标主体内容发生变化。
1.新商标的权利证明材料（商标注册证、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商标使用许可备案通知书等）；
2.证明新商标历史传承关系和代表性的相关材料。
三、其他
以上材料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获取的，须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在调查核实后，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名义作出说明并提出明确意见。




